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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泰” 、“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1月1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1年

1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本

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江苏国泰：关于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暨

终止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张健先生、顾春

浩先生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江苏国泰：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

司20%股权暨终止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江苏国泰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10

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

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变更原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

产业基地项目尚未确定投向的募集资金和部分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理财收益合计约

31,432.76万元用于实施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10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江苏国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8）。

截至目前， 因上述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事项暂未获得银保监主管部门

批复同意，公司尚未实际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及累计利息收入、理财收益。

近期，江苏国泰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于2021年1月9日完成并公告了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现根据中国证

监会发行监管部的进一步反馈意见要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1,432.76万元收购江苏国泰财

务有限公司20%股权，并终止公司前次经2020年10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交易对方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际贸易”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健先生

兼任国际贸易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1、本次交易的交易对

方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由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苏州国资委” ）

对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并取得了苏州国资委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 2、本次交易之标的

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

据，且评估结果已由苏州国资委备案，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增强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费用开支。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1、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及本次交易相关方签订的协议文件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由苏州国资委对资产评估结果予

以备案，并取得了苏州国资委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 3、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相关方不存在影

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4、本次交易之标的资

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且评估结果已由苏州国资委备案，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优化公

司业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费用开支，有利于进一步理顺组织架构，完善内部管

控，激发企业内在活力，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法定程序，也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拟变更原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

产业基地项目尚未确定投向的募集资金和部分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理财收益合计31,

725.91万元（以实施补流时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江苏国泰：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优化资本结构，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

利益。该事项的审批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综上所述，我们同意上

述事项，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及监事会均已发表同意意见，并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本次变更事项的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2）本次变更事项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情况做出的，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

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中信证券对江苏国泰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同时，

由于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

存在审批风险，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江苏国泰：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

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国泰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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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泰” 、“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1月1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1年

1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五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五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江苏国泰：关于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暨

终止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监事潘宇龙先生回

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江苏国泰：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

司20%股权暨终止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江苏国泰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10

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

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变更原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

产业基地项目尚未确定投向的募集资金和部分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理财收益合计约

31,432.76万元用于实施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10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江苏国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8）。

截至目前， 因上述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事项暂未获得银保监主管部门

批复同意，公司尚未实际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及累计利息收入、理财收益。

近期，江苏国泰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于2021年1月9日完成并公告了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现根据中国证

监会发行监管部的进一步反馈意见要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1,432.76万元收购江苏国泰财

务有限公司20%股权，并终止公司前次经2020年10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交易对方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际贸易”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健先生

兼任国际贸易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用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事宜，是

基于目前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优化公司业务结构，降低费用开支，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5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江苏国泰：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公司拟变更原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尚未确定投向的募集资金和部分募

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合计31,725.91万元（以实施补流时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做

出的谨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理，

同意公司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及监事会均已发表同意意见，并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本次变更事项的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2）本次变更事项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情况做出的，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

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中信证券对江苏国泰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同时，

由于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

存在审批风险，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

议；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国泰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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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

字[2007]500号）的规定，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的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江苏国泰），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国泰国际集

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50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07,309,319股新股

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于2017年1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新股207,309,319股， 发行价格为13.52元/

股，共募集配套资金人民币2,802,821,992.88元，扣除承销费人民币62,042,329.89元，同

时扣除公司为非公开发行股票所需支付的验资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50,000.00元，实际

募集资金人民币2,740,629,662.99元。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0056号），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承销费等费用

后）已于2017年1月23日划至公司指定的资金账户。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

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公司制订并完善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以及信息披露等作了详

细严格的规定。

2017年2月，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2017年4月，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科

技）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募集资金相关事宜签署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紫金科技、江苏国泰海外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外技术）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

行就募集资金相关事宜签署监管《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2018年2月，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泰新

材）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2020年7月，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紫金科技、上海漫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漫越）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

金五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协议得到有效履行。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所属公司 账号

初始存放

日

初始存放金额

（元）

存放金额

（元）

储存方

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分行城北支行

江苏国泰

1102028629000316

933

2017.1.2

3

940,779,662.99 9,069.48 活期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江苏国泰

2040000100000462

578

2017.1.2

3

900,000,

000.00

8,840.81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支行

江苏国泰

8112001014700267

053

2017.1.2

3

900,000,

000.00

1,206,114.05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紫金科技

8110501013300845

704

546,355.31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分行城北支行

海外技术

1102028629000330

535

19,053,

070.12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后塍支行

瑞泰新材

1052710104003917

4

9,053,996.56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江桥支行

上海漫越

3100692150130015

10876

182,060,

306.67

活期

合 计

2,740,779,

662.99

211,937,

753.00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存在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

式、实施进度变更的情况，具体如下：

1、 第一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7年3月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2017年3月24日公司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并实施新项目的议

案》，原“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变更为“缅甸服装产业基地项目” 。缅甸服装

产业基地项目投资总额1.50亿元。

2、 第二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7年12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2018年1月11日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用募集资金在波兰实施4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

项目的议案》，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瑞泰新材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华荣化工各出资50%在波兰

共和国投资设立子公司“国泰华荣（波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波兰公司” ），由波

兰公司在波兰实施4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项目总投资30,000万元，其中瑞泰新

材以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尚未使用的86,000万元募集资金中的15,000万元

出资，华荣化工以自有资金出资15,000万元，双方按项目进度分期投入。

3、 第三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8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年9月10� 日2018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使用募集资金实施国泰缅甸产业园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尚未使用的71,000万元募集资金中的16,

800万元以1元／每元出资额的价格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紫金科技， 再由紫金科技将该16,

800万元以1元／每元出资额的价格增资其全资子公司海外技术， 然后由海外技术将该16,

800万元在缅甸设立全资项目公司实施国泰缅甸产业园项目。

4、 第四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9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19年11月18日公司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使用募集资金实施国泰缅甸产业园扩建项目的议

案》， 公司拟使用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尚未使用的54,200万元募集资金中的

8,520万元实施国泰缅甸产业园扩建项目，实施方式为将募集资金8,520万元以1元/每元出

资额的价格增资紫金科技， 由紫金科技将该8,520万元以1元/每元出资额的价格增资海外

技术， 再由海外技术将该8,520万元以1元/每元出资额的价格增资国泰缅甸产业园有限公

司，然后由国泰缅甸产业园有限公司实施国泰缅甸产业园扩建项目。

5、 第五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20年7月3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及2020年7月20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实施国泰创新设计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国泰东南亚纺

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尚未使用的45,680万元募集资金中的27,000万元和国泰中非纺织服

装产业基地项目尚未投入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99,000万元，合计126,000万元，以1元／每

元出资额的价格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紫金科技，再由紫金科技将该126,000万元以1元／每

元出资额的价格增资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漫越实施国泰创新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

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资金投

资总额

实际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差额 差异说明

增资国泰财务 80,000.00 80,000.00

收购国泰华诚2.2666%股权 282.20 282.2

缅甸服装产业基地项目 15,000.00 14,007.50 992.50 项目结余资金

波兰4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15,000.00 4,075.87 10,924.13 仍处于建设期

国泰缅甸产业园项目 16,800.00 12,739.46 4,060.54 仍处于建设期

国泰缅甸产业园扩建项目 8,520.00 2,468.01 6,051.99 仍处于建设期

国泰创新设计中心 126,000.00 83,500.00 42,500.00 仍处于建设期

待确认投向资金 18,680.00 18,680.00 尚未确认投向*

合计金额 280,282.20 197,073.04 83,209.16

*：2020年10月12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九

次（临时）会议及2020年10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原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尚未确定投向的募集资金和部分募集资

金累计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合计约31,432.76万元以1元/元出资额的价格对全资子公司紫金

科技进行增资，紫金科技使用募集资金收购国泰财务20%股权。

2021年1月28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

20%股权暨终止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原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尚未确定投向的募

集资金和部分募集资金截至2021年1月20日的累计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合计31,725.91万元

（以实施补流时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两个议案尚需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的事

项尚须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20年9月16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泰创新设计中心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

16,700万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无其他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8月7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7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

2018年1月11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含利息）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期

间任一时点进行投资理财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5,000万元。

2019年1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含利息）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期

间任一时点进行投资理财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5,000万元。

2020年1月20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含利息）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期

间任一时点进行投资理财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90,000万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的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如

下：

开户银行 产品名称 到期日 利率

期末余额（万

元）

交通银行张家港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46天（黄金挂钩看涨）

2020.10.12 2.90% 26,400.00

中信银行南京城南支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0380期产品

2020.11.10 3.10% 8,000.00

中信银行张家港支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0328期产品

2020.11.9 3.05% 6,500.00

中国银行张家港分行

人民币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

户）

2020.10.19 1.50%或3.24% 2,400.00

中国银行张家港分行

人民币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

户）

2020.10.20 1.50%或3.26% 2,600.00

农业银行张家港后塍支行

“汇利丰” 2020年第6021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020.11.27 3.15%或1.54% 4,500.00

中信银行南京城南支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0934期产品

2020.10.14 3.00% 13,000.00

中信银行南京城南支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0957期产品

2020.12.10 3.10% 20,000.00

交通银行张家港分行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35天

（汇率挂钩看涨）

2020.10.15 1.56%-4.44% 5,000.00

交通银行张家港分行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35天

（汇率挂钩看跌）

2020.10.15 1.56%-4.44% 5,000.00

合计 93,400.00

(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为人民币211,937,753.00

元（包含银行利息），尚未归还的用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93,400.00万

元。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 公司前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附

表2。

(八)�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增资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 收购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诚进出口有限公司2.2666%股

权、缅甸服装产业基地项目，上述项目投入运行后不能单独产生经济效益，公司未进行单独

核算效益。

(九)�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尚未全部投入完毕，收益情况详见附表2。

四、 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十)�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标的资产过户至江苏国泰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公司 工商变更完成时间

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实业） 2016.12.9

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实业） 2016.12.9

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达实业） 2016.12.9

江苏国泰汉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帛

实业）

2016.12.9

江苏国泰力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天实业） 2016.12.9

江苏国泰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华博） 2016.12.8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华诚） 2016.12.9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上海） 2016.12.14

紫金科技 2016.12.2

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财务） 2016.12.12

江苏国泰慧贸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贸通） 2016.12.9

2、 货币增资或购买股权

以募集资金增资国泰财务项目，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出资完毕，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ZA22342号验资报告，国泰财务于

2017年4月6日完成工商变更。

以募集资金收购国泰华诚2.2666%股权项目，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支付股权转让款，

国泰华诚于2017年5月11日完成工商变更。

(十一)�购入资产账面价值变化、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标的资产最近三年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项目

2017.12.31/

2017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20.9.30/

2020年1-9月

华盛实业

资产总额 199,075.25 246,104.26 279,149.51 319,934.74

负债总额 125,359.55 164,119.14 169,597.34 192,508.86

归母净资产 73,579.13 81,985.12 109,552.17 127,425.89

营业收入 611,386.88 683,604.81 692,862.16 374,421.89

归母净利润 13,916.08 16,349.55 33,295.72 23,363.88

国华实业

资产总额 183,812.62 202,151.94 184,280.19 220,763.27

负债总额 118,668.39 124,792.86 98,422.70 128,462.27

归母净资产 65,103.54 77,316.11 85,822.75 92,264.72

营业收入 412,326.60 434,983.40 431,224.77 215,416.04

归母净利润 13,448.14 17,957.82 13,705.86 9,610.76

亿达实业

资产总额 111,277.65 146,514.64 137,013.91 139,121.81

负债总额 61,580.79 86,928.50 79,422.05 86,761.34

归母净资产 49,859.11 59,355.79 57,418.04 52,338.02

营业收入 304,555.26 366,502.68 323,350.58 160,748.56

归母净利润 10,983.16 15,092.36 3,720.39 1,598.36

汉帛实业

资产总额 154,595.77 175,570.70 181,532.98 242,264.52

负债总额 106,663.33 110,680.73 99,539.42 149,792.66

归母净资产 47,932.43 64,844.92 81,643.80 92,176.23

营业收入 481,363.26 488,949.21 500,865.31 309,727.94

归母净利润 11,121.60 21,083.67 20,896.58 14,516.98

力天实业

资产总额 126,688.42 139,342.72 114,108.72 123,919.18

负债总额 81,667.16 77,061.51 51,727.57 65,543.67

归母净资产 44,723.12 61,675.58 61,872.50 57,862.65

营业收入 322,853.19 315,899.13 243,752.99 162,157.69

归母净利润 8,555.33 21,954.67 2,206.25 4,919.29

国泰华博

资产总额 66,794.25 100,396.67 88,881.57 73,566.59

负债总额 54,570.07 87,180.42 74,899.56 61,335.70

归母净资产 12,224.17 13,216.25 13,982.01 12,230.89

营业收入 256,093.46 288,349.09 564,271.73 147,830.94

归母净利润 1,813.20 1,987.87 1,963.79 1,064.20

国泰华诚

资产总额 23,818.41 20,835.21 18,141.04 14,188.76

负债总额 17,086.78 10,887.86 7,381.30 6,500.92

归母净资产 6,731.63 9,947.35 10,759.74 7,687.83

营业收入 61,072.21 55,887.79 41,246.36 21,273.00

归母净利润 1,245.44 3,209.81 1,618.35 1,087.70

国泰上海

资产总额 12,535.88 13,789.81 13,185.16 14,059.14

负债总额 2,034.45 1,443.19 1,369.74 2,386.11

归母净资产 10,501.43 12,346.62 11,815.42 11,673.04

营业收入 11,420.94 11,140.15 8,994.73 1,905.98

归母净利润 1,725.93 1,845.19 468.80 157.62

紫金科技

资产总额 80,431.43 140,264.78 253,070.33 449,735.44

负债总额 46,671.92 49,519.15 155,320.03 225,234.32

归母净资产 33,759.51 90,745.63 93,624.82 221,020.32

营业收入 3,980.55 14,792.55 3,777.22 3,161.03

归母净利润 9,592.39 12,839.92 2,885.07 1,012.77

国泰财务

资产总额 372,194.94 302,292.66 274,328.40 329,431.53

负债总额 214,930.31 145,271.31 113,812.07 173,092.55

归母净资产 157,264.63 157,021.35 160,516.33 156,338.98

利息收入 7,136.25 7,196.64 4,289.58 3,352.93

归母净利润 3,861.14 4,256.72 3,494.98 2,572.65

慧贸通

资产总额 3,622.45 1,926.85 1,624.65 2,046.91

负债总额 2,683.29 1,383.84 795.09 1,167.40

归母净资产 914.54 499.73 834.79 879.51

营业收入 20,555.71 6,174.93 2,713.69 3,423.06

归母净利润 -306.83 -414.81 335.05 8.59

注：标的资产公司2020年数据未经审计。

(十二)�盈利预测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 业绩承诺情况

（1）根据公司于2016年5月6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签署的《江苏国泰国

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2016-2018年度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所产生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40,959.00万元。 净利润实现数指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如经专项审核，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

补偿。

（2）根据公司于2016年5月6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签署的《江苏国泰国

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2016-2018年度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所产生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41,608.00万元。 净利润实现数指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如经专项审核，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

补偿。

（3）根据公司于2016年5月6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签署的《江苏国泰国

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2016-2018年度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所产生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28,597.00万元。净利润实现数指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如经专项审核，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

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补

偿。

（4）根据公司于2016年5月6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签署的《江苏国泰国

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2016-2018年度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公司所产生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32,169.00万元。净利润实现数指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如经专项审核，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

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补

偿。

（5）根据公司于2016年5月6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签署的《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力天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

绩承诺方承诺2016-2018年度江苏国泰力天实业有限公司所产生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29,

165.00万元。 净利润实现数指江苏国泰力天实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如经专项审核，江苏国泰力天实业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

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补偿。

（6）根据公司于2016年5月6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签署的《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2016-2018年度江苏国泰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所产生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16.00万元。 净利润实现数指江苏国泰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如经专项审核，江苏国泰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

行补偿。

（7）根据公司于2016年5月6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签署的《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诚进出口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2016-2018年度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诚进出口有限公司所产生

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3,107.00万元。 净利润实现数指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诚进出口有限公

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如经专项审核，江苏国泰国际集

团华诚进出口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

诺数，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补偿。

（8）根据公司于2016年5月6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签署的《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2016-2018年度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所产生

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001.00万元。 净利润实现数指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

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如经专项审核，江苏国泰国际集

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

诺数，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补偿。

（9）根据公司于2016年5月6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签署的《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2016-2018年度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属江苏国泰盐城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公司）所产生的累计净利润（“盐城公司业绩承诺数” ）

不低于754.00万元、江苏国泰盱眙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盱眙公司）所产生的累计

净利润（“盱眙公司业绩承诺数” ）不低于137.00万元、张家港保税区国泰朗诗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朗诗置业）预计可分配给紫金科技的红利（“朗诗置业业绩承诺数” ）不低于

6,911.00万元、苏州朗坤置业有限公司（朗坤置业）预计可分配给紫金科技的红利（“朗坤

置业业绩承诺数” ）不低于5,324.00万元、2016年-2018年度科创大厦累积实现的租金收入

（“科创大厦业绩承诺数” ）不低于5,852.00万元。 业绩实现数涉及净利润的均指相关公司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如经专项审核，截至当期期末盐城

公司、盱眙公司两家公司的业绩实现数累积金额加和低于截至当期期末两家公司累积业绩

承诺数加和的，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补偿；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朗诗置业、朗

坤置业两家公司的业绩实现数累积金额加和低于业绩承诺补偿期间两家公司累积承诺数

加和的，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补偿；业绩承诺补偿期间科创大厦业绩实现数

累积金额低于业绩承诺补偿期间科创大厦累积业绩承诺数的，就两者差额部分，业绩承诺

方应进行补偿。

2、 相关补偿的计算

（1）业绩承诺方承诺，如经专项审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书的，就两者差异部分，业绩承诺方应进行补偿，业绩承诺的补偿方式

为股份补偿。 补偿义务发生时，业绩承诺方以其通过在本期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

行补偿，股份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2）业绩承诺方的补偿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

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各年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标的资产对价-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已

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业绩承诺方发行股份的价格-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当期

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3）在逐年计算业绩承诺期间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

补偿股份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业绩承诺方最终支付的股份补偿数总

计不超过上市公司为购买业绩承诺方所持标的资产而发行的股份数。

（4）若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方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

股份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于股份回购实施时赠予公司；若公司在

业绩承诺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应补偿股份应包括其对应的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实施时业绩承诺方获得的股份数。

（5） 业绩承诺方各自补偿金额根据各自转让给公司标的公司股权占标的资产的相对

比例确定。

3、 盈利预测完成及补偿情况

（1）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9]第ZA11939号

《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47,665.02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累计为-7,642.70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55,307.72万元，2016-2018年度累计业绩

承诺为40,959.00万元。 因此，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的累计业绩承诺

得到了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2）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270号

《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45,925.11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累计为3,329.28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42,595.83万元， 2016-2018年度累计业绩

承诺为41,608.00万元。 因此，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的累计业绩承诺

得到了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3）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938号

《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34,966.41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累计为4,557.65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30,408.76万元，2016-2018年度累计业绩承

诺为28,597.00万元。 因此，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的累计业绩承诺得

到了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4）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644号

《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47,139.54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累计为6,930.34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40,209.20万元， 2016-2018年度累计业绩

承诺为32,169.00万元。 因此，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的累计业绩承诺

得到了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5）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495号

《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江苏国泰力天实业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38,670.23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累计为14,033.56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24,636.67万元，较2016-2018年度累计业绩

承诺金额29,165.00万元少4,528.33万元，根据《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

苏国泰力天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公司应回购的补偿股份数量为

1,265.05�万股； 计算出的应补偿股份对应的2016-2018年度的公司分红339.37�万元应于

股份回购实施时一并赠予公司。 公司2018年收到赠予的分红为83.28万元，2019年收到赠予

的分红金额为256.09万元。

2018年公司以1元回购5,413,124股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 此次股本变更业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5391号验资报告；2019

年公司以1元回购7,237,447股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上述股份，此次股本变更业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108号验资报告。

（6）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404号

《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江苏国泰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5,529.20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累计为141.5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5,387.67万元，2016-2018年度累计业绩承诺

为5,016.00万元。因此，江苏国泰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的累计业绩承诺得到

了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7）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496号

《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诚进出口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5,616.88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累计为2,358.22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3,258.66万元，2016-2018年度累

计业绩承诺为3,107.00万元。因此，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诚进出口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

的累计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8）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287号

《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5,457.04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累计为149.81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5,307.23万元，2016-2018年度累计

业绩承诺为5,001.00万元。因此，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的

累计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9）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2636号

《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的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属盐城公司及盱眙公司两家

公司2016-2018年度的累计业绩实现数分别为1,107.82万元及45.45万元，合计为1,153.27

万元，2016-2018年度两家加和的累计业绩承诺金额为891.00万元，因此，盐城公司及盱眙

公司两家公司2016-2018年度的累计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

进行补偿。

2016-2018年度朗诗置业预计可分配给紫金科技的累计红利为5,671.06万元、 朗坤置

业预计可分配给紫金科技的累计红利为19,075.76万元， 合计为 24,746.82� 万元，

2016-2018年度两家加和的累计业绩承诺金额为12,235.00万元，因此，朗诗置业和朗坤置

业两家公司2016-2018年度的累计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进

行补偿。

2016-2018年度科创大厦累计实现的租金收入为5,965万元，2016-2018年科创大厦

累计业绩承诺金额为5,852万元，因此，科创大厦2016-2018年度的累计业绩承诺得到了有

效履行，相关承诺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五、 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

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1月28日批准报出。

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下转A78版)


